
 

 
2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9 期 院會紀錄 

四、促進青年就業方案涉及之部會甚多，惟各部會僅將原推動中之計畫臚列，雖召開之定期聯

繫會報，惟跨部會資源整合未發揮實際作用，如：所召開之定期聯繫會報雖曾就「計畫內

容各機關（單位）辦理職（培）訓計畫，彼此間如何轉銜或互相搭配，及年度重要活動及

課程整合」及「本方案機關（單位）年度重要活動及課程整合」等議題進行討論，藉此各

部會將資源盤點結果，函送各單位參考，或置於平臺供查詢運用，然該等作為僅為資訊分

享及公開，尚未就計畫間轉銜或互相搭配做實質資源整合，發揮之綜效實屬有限。 

（十四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勞動力發展署於 102 年 10 月間發布實施

明師高徒計畫，該計畫擬跳脫正規教育方式，透過嚴謹之適訓

評估，提供客製化之訓練，由師徒間自主議定訓練內容，做為

技術與經驗傳承之訓練管道，冀藉以促進青年就業。明師高徒

計畫之目的係為提昇青年專業技術能力，透過師徒教導之訓練

，傳承工作技能及經驗，以促進青年就業；惟遭外界質疑學員

權益受損等情事，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，檢討及建立周延之計

畫執行方式，並落實後續追蹤訪查機制，以利該計畫後續之實

施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運用訓練自主化、彈性化、個別化及長期訓練機制等特色，將隱藏於民間（10 人以下事

業單位之雇主、受僱勞工或自營作業者）之師徒教導學習管道予以制度化，勞動力發展署

於 102 年 10 月間發布實施明師高徒計畫，該計畫擬跳脫正規教育方式，透過嚴謹之適訓評

估，提供客製化之訓練，由師徒間自主議定訓練內容，做為技術與經驗傳承之訓練管道，

冀藉以促進青年就業。該計畫原則最長補助 1 年，經該署評估技術養成需延長訓練者，最

多得延長 1 年，每月訓練時數應達 100 小時以上，每月補助徒弟 1 萬元之訓練津貼，師傅

指導每 1 名徒弟補助 5 千元。 

二、103 年度明師高徒計畫執行結果實際訓練人數 1,541 人，訓後就業率為 75%，然該計畫遭外

界質疑為剝削青年之幫凶，且學徒契約中未明確規範師徒雙方之權利、義務及責任，僅簡

要地要求學徒須遵守師傅交付之任務，既非職業訓練法之養成訓練，亦非勞動基準法所保

障之技術生，因缺乏法律保障，可能影響學徒勞動權益，雖針對前開媒體報導，勞動力發

展署業發布新稿就該計畫實施目的、遴選、評估及輔導等程序予以說明，並敘明該個案之

處理情形，惟為杜外界疑慮，允應檢討建立周延之計畫執行方式，並落實後續追蹤訪查機

制。 

（十五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勞動部職司全國勞動力之規劃及運用，


